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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本法名稱 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

織法 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

織法 

版本條文 1131115 1130716 

第十六條(修正) 

 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

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

 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

年七月十六日修正之第

四條條文及一百十三年

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第

十六條條文，自一百十

三年十二月一日施行。

 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

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

理由 

  照台灣民眾黨黨

團、國民黨黨團共同所

提修正動議條文通過。 

  

 


